
通識課程「自主學習：專題探究」作業須知 

一、計畫審核 

1. 計畫書能明確表達「學習」的意涵，以及「自主」的設計。除學

生自行構思計畫書內容外，教師也可提供計畫建議，鼓勵學生選

擇參與。 

2. 計畫書可包含下列項目：主題、學習目標、自主學習之必要性、

學習方式與內容、實行時程表、預期成果、輔導教師評估意見、

輔導機制、參考書目等。 

3. 學生所採行的學習方式非單一面向，能具有多元性與多樣化的安

排。可參考的學習方式有：實作、實習、訪調、踏查、活動、讀

書、講座、工作坊、線上課程等。 

4. 學生能說明該計畫採行自主學習之必要性。例如說明：(1)該計畫

與目前校內哪些既有的專業或通識課程具有相關性；(2)是否修習

過這些既有的相關課程；(3)自主學習如何延伸擴充上述既有課

程。 

5. 學生能說明指導教師的輔導內涵。例如說明：(1)指導教師與該計

畫的專業相關性；(2)邀請指導教師撰寫該計畫的評估意見；(3)列

出與指導教師進行培訓或討論的方式、頻率等。 

6. 學習成果之評分標準，宜採多元評量的方式；可依據該自主學習

的特性由學生與指導教師共同商量提出學習成果之評分標準。 

7. 其他有利於申請的文件。 

二、成果評量審核 

1. 成果報告匯集成一份「學習檔案」，可參考的形式包含：文件、

相片、影音、表演、展覽、設計成品等。 

2. 學習檔案可包含下列內容。 

(1) 過程性紀錄：學習過程的品質與數量。參考項目如下： 

A. 個人每次的學習紀錄。 

B. 針對學習紀錄所進行的反思與心得。 

C. 執行與計畫兩者之間的變化程度。 

D. 與輔導教師討論的紀錄。 

E. 小組討論的紀錄。 



(2) 總結性成果：達成目標的學習成果，須配合相關的成果展示或

發表。 

A. 經過整理且可發表的一份動態或靜態學習成果。 

B. 不論動態或靜態，須進行口頭報告。 

3. 學分數之認抵由指導教師與輔導教師認定。 

4. 成果須無償授權學校進行非商業性之使用。 

三、指導教師與輔導教師設置 

1. 指導教師須具備相關的專業背景。 

2. 指導教師可由校內其他專業系所教師、兼任教師、外校教師、業

界教師等擔任。除學生自選指導教師外，中心須提供相關輔導教

師參與。 

3. 指導教師應協同輔導教師共同訂立輔導計畫，詳列每週輔導時數

與方式，並做成輔導紀錄供通識中心備查。 

4. 學生提出期初「計畫申請」時，指導教師與輔導教師進行審核，

審核結果須報請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5. 學生期末成果報告或成果展演成績，由指導教師協同輔導教師評

定。 

6. 若發生不可抗力因素須中途更換指導教師，須經由通識中心課程

委員會通過。 

四、本作業須知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